
因在自己的私家车车身上张贴广

告,车主程阳(化名)近日受到交管部门

处罚:除了缴纳200元罚款,还被勒令清

除车身广告。（10月21日《法制日报》）

事实上，伴随着私家车越来越多，

车身上贴广告由于具有价格便宜、画

面抢眼、传播广泛和宣传持久的好处，

越来越引起人们的追捧。这些在移动

的车辆上制作张贴各种广告产品，包

括房地产、日用品、通讯、物流等等。

殊不知，私家车车身贴广告看似是小

事，但或许会触犯法律规定，难逃相应

的法律责罚。

首先，车身广告从本质上而言就

是户外广告，也就意味着私家车车身

贴广告应符合《广告法》等相关规定。

比如，利用交通工具绘制、张贴、悬挂

的广告应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户

外广告登记，领取《户外广告登记

证》。也就意味着，即便是私家车车身

贴广告也不能任性，也须履行相关手

续，且接受相应监管。

其次，从交通安全来看，车身贴广

告须以不影响安全驾驶为前提。《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就规定，机动车

喷涂、粘贴标识或者车身广告的，不得

影响安全驾驶。所以，即便被批准做

广告的私家车也要遵守交管规定。比

如，汽车的前后风挡、前引擎盖和后备

箱盖不允许粘贴广告，而且不能改变

车的主体颜色，所有广告面积不得超

过车体的2/3。上述车主之所以被罚，

是因为该车左右后面及玻璃上贴满广

告字, 整个车体处处布满广告字体。

其实，因私自在私家车车身上贴

广告被罚的案例不在少数。除去被挨

罚的风险，司机更应该注重的是安全，

比如，后挡风玻璃被广告覆盖,司机在

开车时,尤其是倒车时,广告会遮挡视

线,从而给行驶带来安全隐患。

总而言之，“车是自家的，在车后

挡风玻璃上贴广告不会影响驾驶”这

样的认识是错误的。更何况，这些广

告内容也须把好关，涉嫌虚假宣传，不

仅会误导消费者，同样也难逃法律制

裁。当然，对于这些私家车车身贴广

告行为，不能仅依赖于交警责罚，工商

行政部门也应做好相关知识的普及。

而尤为重要的是，驾驶员个人当增强

守法自觉。

私家车车身贴广告被罚需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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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咒式宣传标语不应出现
□ 张国栋

非常道

李彦宏：害怕万一出点事
减慢中国自动驾驶速度

日前，百度董事长李彦宏在世界智能网联

汽车大会上介绍，百度阿波龙运营1万公里零

事故，他表示，“自动驾驶汽车不出事才是硬道

理，担心万一因为我们的一个小错误导致整个

中国的自动驾驶技术发展速度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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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鼻孔增加肺炎风险
快收回你罪恶的手指

英国科学家最近发现，挖鼻孔可能导致肺

炎。参试者用沾上了肺炎细菌的手指挖鼻孔，

或者将鼻子凑近闻被肺炎细菌污染的手指后，

研究者发现挖鼻孔或揉鼻子时，肺炎细菌传播

数量最多，传播速度最快。 @生命时报

“乱搭乱建全家短命”、“不出义务

工全家无祖宗”、“人畜不分居又无子

孙又无妻”……日前有网友曝料，云南

省曲靖市富源县墨红镇补木村出现数

十条诅咒式标语。就此，墨红镇政府

和补木村委会向记者表示，这些标语

虽用词不妥，但出发点是好的，贴出

不久即已撕掉，并向村民作了解释。

（10月21日《北京时间》）

“标语虽用词不妥，但出发点是好

的”，往往是出了诅咒式标语问题后，

官方应对舆论的“标准”说辞，但必须

明确的是，任何工作都不能只讲出发

点，而是得讲过程和实际效果，宣传

标语更是这样。否则，出发点再好，

结果也可能很糟。

诅咒式标语在公共场合出现，折

射出相关管理者责任意识、文明意识

的不对等，即要求别人讲文明，却忽

视自己同样有讲文明的责任。也就是

说，那些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的不雅甚

至是恶搞，在不少官员那里，却只是

无关大局的“用词不妥”，权力至上思

维认识，由此可见一斑。

这也正是问题之所在，说明在部

分官员眼里，对一些“下三烂”的无限

推崇，轻易地将此赋予代表公权力的

宣传标语之中，丝毫不顾及受众感。

这至少说明他们是缺乏对权力的谦

抑，罔顾了权力所应恪守的文明、理

性、法治。投射到具体的执法行动

中，难免就是简单和粗暴。

可以认为，由权力部门拉出宣传

标语，其实是官民沟通互动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既需要情商，也需要智

商。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讲过，做

实际工作情商很重要，更多需要的是

做群众工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

是适应社会的能力。当一条标语充满

诅咒意境而引起民众严重不适和反感

时，这显然也是情商严重缺失的表

现。由此而来，实际宣传效果，也就

不可能是“好的”了。

无论如何，宣传标语的作用，本质

上都是在倡导文明，首先需要以文明

的心态、文明的方式去促成，而不是

靠谩骂和诅咒。也因此，除了要“撕

掉”已贴出的诅咒式标语，更需要“撕

掉”心目中固有的权力至上、只讲“出

发点”而不顾后果的思维定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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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东东莞一名律师妈妈与10岁儿子

五年间签署的四份协议引发网友和媒体的关

注，有人认为签协议有利于孩子法律意识的建

立，也有人认为协议缺少了人情味。律师妈妈

对记者表示，五年间，孩子对协议从被动签署

到主动参与成长了不少，习惯了在协议中充当

“乙方”的儿子，也越来越意识到了规则和凭证

的重要性。（10月21日《北京青年报》）

在笔者看来，家长同未成年孩子签订“零

用钱协议”，利大于弊，从小处讲，是对孩子的

一种财商教育；从大处讲，从小培养了孩子的

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

不可否认，现今一些孩子在零用钱使用

上，可以说是毫无规则意识。比如，此前有报

道称，一名11岁男孩瞒着父母，用压岁钱买了

一部手机，父母发现后找商家要求退款，双方

发生纠纷。《民法通则》规定，十周岁以上未成

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进行与其

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行为须征

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11 岁男孩属于未成年

人，购买手机这种大宗商品，显然已经超出了

其民事行为能力，属于“无效交易”。

特别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孩子在花钱

时，养成了一些不良习惯，甚至形成道德上的

缺失。比如，有些孩子一旦有了零用钱，就去

泡网吧、打游戏、买零食和有害玩具；更有甚

者，花钱买一些自己不该买的“东西”：让同学

代写作业，在评比、选班干部时“拉选票”，等

等。出现这种情况，表明学校和家长在对孩子

的教育管理上，存在一定弊端。

可见，家长与孩子签订“零用钱协议”，更

是一种财商教育。事实上，让孩子学会理财和

理性消费，是教育孩子的一种手段。许多家长

没有认识到，给孩子零用钱，其实是孩子的一

种“成长需要”。比如，让孩子自己乘车、买文

具、买图书，其积极意义在于，通过“购买”这种

最基本的社会生活方式，培养孩子的劳动意

识、合理的消费观念和独立生活能力。因此，

针对孩子使用零用钱，家长也不能一味地

“堵”，而是配合学校，通过零用钱的发放、管理

和使用，给孩子以正面的引导，使正确理财和

理性消费，伴随着孩子健康成长。


